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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

构，健全公司的激励约束机制，形成良好均衡的价值分配体系，充分调动公司中

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的积极性，使其更诚信勤勉地开展工作，以

保证公司业绩稳步提升，确保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现，公司拟实施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股权激励计划”或“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为保证股权激励计划的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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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考核方法与考核内容 

本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在 2018-2020 年的 3 个会计年度中，分年度对公司

业绩指标和个人绩效指标进行考核，以达到考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当年度的行权

条件： 

（一）公司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的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次，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行权期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行权期 

以2016年、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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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考核程序 

每年度各激励对象的绩效考核由公司人力资源部组织实施，并保存考核结

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绩效考核报告提交董事会薪酬考核委员会。 

董事会薪酬考核委员会根据考核报告确定激励对象是否行权以及行权比例。 

第七条 考核结果管理 

1、考核结果反馈与申诉 

被考核对象有权了解自己的考核结果，董事会薪酬考核委员会应在考核工作

结束后 5 个工作日内将考核结果通知被考核对象。 

如激励对象对考核结果有异议，可与人力资源部沟通解决，如无法沟通解决，

激励对象可向董事会薪酬考核委员会提起申诉。由董事薪酬考核委员会对考核结

果进行调查、整理调查记录、提出处理建议，并在 10 个工作日内决定该激励对

象的最终考核结果。 

2、考核结果归档 

考核结束后，人力资源部应保留绩效考核所有考核记录。考核结果作为保密

资料归案保存。 

第八条 附则 

1、本办法由公司董事会负责制订、解释及修订。 

2、本办法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自股权激励计划生效后开始实施。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六日 


